
107年臺南市鹽水區第3屆直轄市長、
市議員暨里長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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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

投開票實務作業
與狀況因應

107年臺南市鹽水區直轄市長、市議員
暨里長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



107年臺南市鹽水區直轄市長、市議員
暨里長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

臺南市
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種類

直轄市

市長

市議員

里長

投票日期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與全國性公民投票同日於同一投票所舉行投票，
選舉人或投票權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
票所投票



投開票所之指揮監督

會同
一. 點領、點交選舉票、公投票。

二. 佈置投票所。

三. 啟驗、封鎖投票匭；無效票認定。

四. 維持投票所秩序、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五. 包封選舉人名冊或投票權人名冊及票
封袋。

六. 填具投（開）票報告表。



主任管理員投票前一日
應進行之工作

投票日投票前一日

點領選舉票、公投票。

領取投開票所所需物品。

佈置投票所。

檢查投開票所門窗、電線線路及開關等。

關閉投票所。

主任管理員



投票日投票前一日點領選舉票

請確認下列事項

「投（開）票報告表」與「選舉公報之候選人號次、
姓名」是否相符。

「投票所選舉票數量表」所載「選舉票數量」，是否
與「選舉人名冊統計各類選舉人數」相符。

「選舉票」與「選舉公報各欄內容」是否相符。

「選舉人名冊選舉人統計數」與「冊內各類選舉人數」
是否相符。



投票日投票前一日點領公投票

請確認下列事項

投票所公投票數量表所載公投票數量，是否與投票權
人名冊統計投票權人數相符。

投票權人名冊投票權人統計數與冊內投票權人數是否
相符。



投票日投票前一日

核對選舉票與公投票後包封

選舉票與公投票核對後即用牛皮紙重行
包封妥當，於「封口處」共同加蓋主任
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印章」，交由區
公所統一保管。

注意事項

清點選票、公投票數量不符

請立即通知選務中心人員補足或繳回



投票日投票前一日
領取投開票所
所需物品

請確實核對投票所及開票所應用物品清單(共5頁)

檢查圈選工具兩
端均未破損，確
可使用。

中選會講習講義/06-講習教材單元二附錄三投票所及開票所應用物品清單.doc


投票所內投票所外
佈置投開票所

入口佈置注意事項

投開票
所名稱

不得攜帶手機
警語及手機放
置處

出示身分
證標語

入 口
標示

張貼指路標示

張貼公報



注意無障礙設施狀況 投票所內投票所外



選舉人身分證
未張貼調整後之里鄰貼紙

•於投開票所外設置「里鄰編組」調整
前後對照表，並於場內選舉人名冊旁
提供「里鄰編組」調整前後對照表，
俾利工作人員查驗。

投票所內投票所外



佈置投開票所 投票所外 投票所內



佈置投開票所

領票處

圈票處

投票處

入口 出口

注意：選舉投票處張貼
「投入公投票匭之選舉
票，與投入選舉票匭之
公投票，列入已領未投
票數統計。」標示

注意：「選舉人
或投票權人離開
投票所後不得再
次進入投票所投
票」標示

投票所外 投票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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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所內投票所外

佈置投開票所
選舉與公民投票

同時辦理



公投票領票處

公
投

公投
票匭

公投
票匭

公 投
圈票處

公 投
圈票處

入口

選舉票領票處

地
方
公
職

出口
選舉
票匭

選舉
票匭

選舉
票匭

選舉票
圈票處

選舉票
圈票處

投票所內投票所外
佈置投開票所

選舉與公民投票同時辦理

公投
票匭



入
口

選舉票領票處

公 投
圈票處

公投
票匭

公投
票匭

選舉
票匭

選舉
票匭

選舉
票匭

公
投
票
領
票
處

出
口

公 投
圈票處

選舉票
圈票處

地方公職

公 投

選舉票
圈票處

投票
所內

投票所外

佈置投開票所
選舉與公民投票

同時辦理

公投
票匭



檢查門窗、電線、
照明設備及關關是
否正常

滅火器、並關閉監
視器

注意
無障礙空間通暢

確認標語
均張貼完成

投票日投票前一日
佈置投開票所
注意事項

會同主任監察員並
召集部分工作人員
至投開票所佈置



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執行任務確認表
以中選會最後定案之確認表為準

林

林

確認辦理完成後依項
由主任管理員簽署已『姓』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投票當日



投票
１、工作人員報到。
２、分配職務。
３、一次點交選舉票、公投票，發交選舉人名冊或投票權人名

冊。
４、投票開始前對時。
５、投票開始時，宣布開始投票。
６、公開查驗投票匭及加封。
７、選舉人、投票權人領票、圈票、投票。
８、投票時間截止時，宣布投票時間截止。
９、投票時間截止前到場之選舉人、投票權人繼續領票、圈

票、投票。
１０、選舉人、投票權人全部投完票後封鎖投票匭。
１１、清點選舉人名冊、投票權人名冊領票人數及用餘票數，

填寫投（開）票報告表投票部分。
１２、包封用餘票及選舉人名冊、投票權人名冊。

投票日之作業



驗證 領票 圈票 投票

檢票唱票記票計票

場所佈置

填報告表 包封離場

投開票作業程序



投票日投票前一日
投票當日

領取選舉票、公投票
後前往投開票所

6:30前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確認警衛人員
隨行護送

選務中心
領取選舉票與

公投票

抵達
投開票所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當日

工作人員報到

6:3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工作人員簽到

分發工作證

工作人員未到場執行職務
主任管理員應即通報鄉（鎮、市、區）
選務作業中心儘速派員遞補



工作人員職務分配

警衛
人員

圈票處
管理員

投票處
管理員

發票
管理員

選舉人名冊
管理員

查驗國民
身分證
管理員

主任
管理員

管理員

投票處
監察員

圈票處
監察員

領票處
監察員

主任
監察員

監察員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投票當日
發交名冊與選票

主任管理員

選舉人名冊
管理員

6:3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分別發交

選舉人名冊

公民投票
投票權人名冊

公民投票投票權人
名冊管理員

分別點交

選舉票
發票管理員

選舉票

公投票
發票管理員

公投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當日
對時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主任管理員

撥打『117』對時台
與所有工作人員對時



管理員以未攜帶印章，
無法協助於選舉人按指
印時會章證明。

此時該管理員如未攜帶印章時，應以
簽名為之。

管理員因故請他人替代，
惟該替代人員未曾參加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主任管理員發現報到人員與工作人員名
冊不符時，應報請選務作業中心指派接
替人員，非由選務作業中心指派者，不
得允其擔任工作人員。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開始前」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當日

宣布開始投票

主任管理員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開啟投票所
宣布開始投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當日

公開查驗票匭及加封

主任管理員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入口處

應於投票所
「入口處」外
執行職務

警衛人員之職務-1

警衛人員

1.負責投開票所安全維護及秩序維持。

2.選舉人、投票權人如有擁擠或不守秩序之勸導事項。

3.協助禁止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及協助禁
止非選舉人、投票權人或不屬於因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
而能表示意思者之陪同家屬，或未佩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
發證件者，進入投票所。

4. 辦理選舉人、投票權人違反投開票所秩序事項，經投開票
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投開票所之執行事項。

5. 投開票所四周30公尺內，有民眾喧嚷、干擾或勸誘他人
投票或不投票，應予以制止。

6. 投票前與開票後，會同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護送選舉
票與公投票往返區公所。

7. 投票權人在投票所、開票所有：

穿著佩帶具有公民投票相關文字、符號或圖像之貼紙、服飾或
其他物品、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
止者。



國民身分證查驗

管理員職務

查
驗
身
分
證



入口處

應於投票所
「入口處」外
執行職務

1. 應於投票所入口處外執行職務，告知選舉人、投票
權人及依規定陪同之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
器材進入投票所投票，如有攜帶手機或其他攝影器
材者，請將手機或攝影器材暫請他人代管或交由投
票所工作人員代為保管。

2. 核對選舉人、投票權人容貌與國民身分證所貼相片
是否相符，選舉人是否已滿20歲，投票權人是否已
滿18歲。(里鄰調整-請確認是否屬於該投票所)

3. 選舉人、投票權人吸菸、嚼食檳榔或口香糖，應請
其先熄滅煙火或吐掉檳榔、口香糖，再准其進入投
票所投票。

4. 投票所除選舉人、投票權人及因身心障礙不能自行
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之陪同家屬外，非佩帶各級選
舉委員會製發證件之人員不得進入。

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
之職務

查驗國民身分證
管理員



身分查驗應尊重其個
人性別認同，如選舉
人容貌與國民身分證
相片難以辨別者，得
請其提供第二證件輔
助查驗，不得進行驗
身，或以歧視、侮辱
之言行損害選舉人或
投票權人之人格尊嚴。



國民身分證查驗

管理員職務

領
票



領票處

選舉人名冊
管理員

發票管理員

領票處監察員

1. 發票管理員點收選舉票、公投票。

2. 選舉人名冊、投票權人名冊管理員檢
查主任管理員發交之名冊是否與所負
責之選舉或公投發票工作相符。

3. 核對選舉人、投票權人容貌。

4. 查對選舉人、投票權人名冊。

5. 指導選舉人、投票權人簽章。(章收
好)(簽全名)

6. 發選舉票、公投票。

7. 填發選舉人、投票權人到達投票所證
明書。

領票處管理員之職務



選舉人領取選舉票，在選舉人名冊上按指
印者，監察員及管理員各1人應在選舉人
名冊「證明人蓋章」欄內共同蓋章證明。

選舉人應一次同時領取各該選舉
選舉票，如僅願領取部分選舉票
時，應於選舉人名冊備註欄註記，
並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共同簽
章證明，同時告知選舉人，不得
再要求第二次領票。



投票權人領取公
投票，在公民投
票投票權人名冊
上按指印者，監
察員及管理員各
1人在名冊「證
明人蓋章」欄內
共同蓋章證明。

投票權人應一次
同時領取各該公
投票。如僅願領
取其中一種或部
分公投票時，應
於投票權人名冊
備註欄註記，並
由管理員及監察
員各1人共同簽
章證明，同時告
知投票權人，不
得再要求第二次
領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選票及公投票
投票順序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先領選舉票
圈票、投票

次領公投票
圈票、投票

維持選舉人投票
動線，「但不得
主動詢問選舉人
或投票權人投票
意願。」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僅行使公民投票投票權人

投票注意事項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未滿20歲或不領選舉票之投票權人，
請工作人員先引導沿選舉票領票、
圈票、投票動線，直接到公投票領

票處領票、圈票、投票。

不領公投票?
工作人員引導
由投票所出口

離去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當日

領票處注意事項

名
冊
管
理
員

1. 持戶政事務所核發之國民身分證臨時證明書領票者，
應於選舉人名冊或投票權人名冊備註欄內加蓋「憑身
分證明書領票」戳記。

2. 名冊上之姓名顯係筆誤、因婚姻關係而冠姓或回復本
姓致與國民身分證不符者，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
察員辨明後，應准領取選舉票或公投票。

3. 選舉人（或投票權人）若持已報遺失之國民身分證，
應不准其領票，請其持補領之國民身分證領票，並告
知選舉人（或投票權人）將已報遺失之國民身分證繳
送戶政機關銷燬，不宜逕予沒收。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領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選舉人名冊上之選舉人
領票印章與名冊上姓名
不符、用印章背面蓋章
領票或印章蓋得模糊不
清者、或未蓋在規定欄
位方格內。

發票管理員應先檢查選舉人印章上之姓名
是否與名冊上姓名相符，如印章沾有印泥，
並應以印章刷刷乾淨後，再將印章蓋在規
定欄位方格內。選舉人蓋章或按指印應左
右錯開，以避免選舉人印章或指印相互覆
蓋。

同一戶有數位選舉人用
同一印章領取選票。

發票管理員應禁止同一戶數位選舉人用
同一印章領取選舉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領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選舉人按指印領票者，
管理員、監察員未於
名冊「證明人蓋章」
欄內共同蓋章證明。

發票管理員應利用發票空檔，檢查選舉人名冊
上，以按指印領票之選舉人「證明人蓋章」欄
內，是否有漏蓋管理員與監察員之印章，如有
漏蓋，應即時補蓋。

選務人員於市議員欄
漏蓋選舉人章。

選舉人領票時，選舉人名冊管理員應依所領選
票種類確實蓋印，避免有漏蓋、誤蓋之情形。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領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選舉人僅簽1次名，而
將其姓名3個字，分別
簽於選舉人欄處中之
直轄市長、市議員及
里長選舉選舉之3個空
格上。

選舉人以簽名方式領取選舉票時，選舉人名
冊管理員請選舉人依所領選票種類逐欄簽名。

選舉人於選舉人名冊
上之簽名與其姓名不
符或無法辨識。

選舉人名冊管理員請其重簽與選舉人姓名相
符或足可辨識之簽名。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當日

領票處注意事項

1. 發票應力求迅速、謹慎，嚴防2票重疊誤作1票發出。
2. 切勿誤發山地平地原住民議員選票。
3. 選舉票、公投票如有漏蓋關防、破損、汙點或模糊不

清者，不得發出，以免產生無效票之爭議。
4. 選舉票、公投票領取後，選舉人、投票權人自行汙損

者，不再予以更換或補發。

發
票
管
理
員



國民身分證查驗

管理員職務

圈
票
處



圈票處

圈票處管理員

圈票處監察員

1. 維持圈票處秩序。

2. 照顧身心障礙及老弱。

3. 檢查圈選工具。

4. 嚴防選舉人、投票權人調換圈選工
具及圈票用紅色印台。

5. 圈票處應絕對禁止任何人近前窺視
或刺探選舉人、投票權人之圈選。

圈票處管理員之職務



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或投票權人投票注意事項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身心障礙不
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1人在
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在場
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依據
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其身心障礙者不以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員為限，凡因身

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均適用上開
法條規定。

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之選
舉人或投票權人，其無家屬
在場者，請求管理員會同監
察員代為圈投時，應確實依
選舉人、投票權人之明確意
思，謹慎眼同協助或代為圈
投。



「不能自行圈投」

「能表示意思」

「家屬」

注意

心智障礙者如肢體功能健全，仍應自
行圈投。

但有語言障礙而無法口頭意思表示者，
得以其他明示之意思表示為之。

1. 不因家屬之年齡或有無選舉權而有
所區別。

2. 認定：該身心障礙人員舉證 、或備
具有關戶籍資料，或出具鄰、村、
里長證明。

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或投票權人
投票注意事項

＊中選會函釋：惟「個人助理及外勞」並非設籍該處，且係工作
職務而非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非上開民法規定
之家屬」。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圈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某投票所主任管理員逕行
協助身心障礙選舉人並代
為圈投，引發陪同家屬不
滿。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但
書後段規定得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
察員各1人，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選
舉票之要件如下：
1. 選舉人須為「身心障礙不能自行

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
2. 須選舉人無家屬在場。
3. 須依選舉人之請求。
4. 須依據選舉人本人意思代為圈投。

投票所工作人員未依規定
不讓家屬陪同身心障礙選
舉人進入圈票處投票，反
而由投票所主任管理員陪
同進入圈票處投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圈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圈選工具圖樣發
現有非正確圖樣

圈票處管理員應利用無人圈選時，檢查
圈票處之圈選工具，如發現有被調換或
不符合規定之圈選工具，應即補換。

非身心障礙選舉
人由未成年孫女
或家屬代圈投選
舉票或公投票

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遇有非身心障礙
選舉人，應禁止其陪同人員進入投票所。



國民身分證查驗

管理員職務

投
票
處



投票處

投票處管理員

投票處監察員

1. 指導選舉人、投票權人將各種選舉票、公
投票分別摺疊投入各該選舉票或公投票之
投票匭內，防止投錯票匭。

2. 注意選舉人、投票權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
內容出示他人。

3. 嚴防選舉票、公投票攜出。

4. 注意防範選舉人、投票權人將選舉票、公
投票以外之物品故意或錯誤投入投票匭。

5. 嚴守投票匭。

6. 投票完畢後，配合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
員將投票匭密封上鎖，貼上封條。

投票處管理員之職務

投票處應於投票匭旁
之適當位置設置座椅，
管理員原則應坐於座
椅上執行職務，嚴防
選舉人、投票權人攜
出選舉票、公投票等
情事。



某投票所工作人員
要求選舉人吹乾選
舉票再投入投票匭，
致其他選舉人誤解
有亮票之嫌。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投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1. 圈票處管理員在投票開始前，應確實檢查
印台及油墨，如有油墨過多可能污染選舉
票或油墨過少顏色可能模糊不清者，應即
時改善或連繫鄉（鎮、市、區）公所更換。

2. 投票處管理員應指導選舉人將選舉票摺疊
投入投票匭內，並提醒選舉人不得將圈選
內容出示他人。



視障者投票輔助器

視障者投票輔助器

應向該視障者
「說明」投票
所備有投票輔
助器

自行
圈選

他人協助投票

向視障者說明其
使用方法，輔助
視障者自行圈蓋
選舉票、公投票

將選舉票或公投票1次1張夾入投票輔助器，
並對齊投票輔助器上之黑線方格後，交予
視障者進行圈選。



投票時維持秩序及狀況因應



作為

類別
制止

人員
留置

聯絡
分局

選監
小組

選票、公
投票處置

事項註記 適用罰則

拉票 Ｖ Ｖ 108-2

冒名
領票

Ｖ Ｖ Ｖ 刑146-1

被冒領
選票、公投票

Ｖ
遭冒領人
准予領票

曾被冒領
准予領票

撕毀
選票、公投票

Ｖ Ｖ Ｖ
選票或公
投票收回
已領未投

撕毀選票
或公投票

公投44
選罷

110-8

攜出
選票、公投票

Ｖ Ｖ Ｖ
選票或公
投票收回
已領未投

攜出選票
或公投票

公投41
選罷

109-1

各項狀況之因應作為



維持投開票所秩序

⚫ 在投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
令其退出：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2. 穿著佩帶具有公民投票相關文字、符號或圖像之貼紙、服飾

或其他物品、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
服制止者。

3.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4.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 選舉人、投票權人有前項情事之一者，令其退出時，應將所持
選舉票、公投票收回，收回之選舉票、公投票另外包封，列入
已領未投票計算，並將事實附記於該等名冊內該選舉人、投票
權人備註欄內及投（開）票報告表之「其他有關事項」欄內。



某某人選舉票被冒領，依規定准予領票

投開票報告表內註記

應於投（開）票報告表「其他有關事項」欄加以註記。



投開票報告表內註記

應於投（開）票報告表「其他有關事項」欄加以註記。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當日

宣布投票時間截止

主任管理員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投票時間截止前到場之選舉人或
投票權人繼續領票、圈票、投票，
並請「警衛人員」或「工作人員」
站在隊末。

投票時間截止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投票時間截止
封鎖投票匭

主任管理員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投票時間截止，選舉人或投票
權人投票完畢後，主任管理員
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將投票匭上
鎖，貼上封條；紙票匭僅須將
上蓋攤平闔上，貼上封條。



開票作業



開票
１、將投票所改設開票所。
２、佈置開票所。
３、分配職務。
４、宣布開始開票，先開選舉票(2組開票)，次開公投票。
５、查驗投票匭及開封。
６、選舉票採檢票、唱票、記票、整票計票之程序開票，開票

完畢，於公投票開票前，1份投（開）票報告表先送區公
所。

７、每一選舉票匭開票完畢，向參觀席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８、公投票採依案分類、點數唱票之程序進行開票。
９、每一公投票匭檢票完畢，向參觀席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１０、選舉票或公投票全部開完後，核對各候選人得票數或各公民投票案同意或不

同意票數。
１１、填寫投（開）票報告表開票部分。
１２、宣布開票結果，張貼投（開）票報告表。
１３、包封有效票、無效票、已領未投票、記票紙、公民投票分類紙及投票通

知單。
１４、交付投（開）票報告表副本。
１５、整理場地回復原狀，檢查有無投開票物品遺漏。
１６、工作人員簽退。
１７、將選舉票或公投票等護送至區公所。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投票日之作業



記票
監察員

記票員

唱票員 檢票員

整票員
檢票唱票
監察員

計票員

整票計票
監察員

主任
管理員

主任
監察員

參觀席 參觀席

複誦唱票員之唱呼，按

「正」字筆畫順序記錄，
計票紙紀錄事項(號次、姓
名、張數及核對後之總票
數 )

監察開票過程有無違失、
表決爭議之無效票、檢視

唱票員與記票員

逐張唱票後交予整
票計票員

逐張檢取遞交唱票
員(誤投之選票？)

接收唱票員
唱畢選票(按
候選人及無
效票放置 )每
百張1疊

有
效
與
無
效
之
認
定
圖
例

茶水、膠水、備
份記票紙簽字筆、
各式封裝袋、印
泥、報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選舉票開票
佈置開票所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注意：佈置開票所時，不
得關閉門窗，並應依規定
設置參觀席，以備民眾入

場參觀開票。

開票所應張貼「選舉開票
作業程序」、「公民投票
開票作業程序」及「開票
期間民眾攝影注意事項」
海報

開票處與參觀席應用桌椅
等隔離，避免民眾進入，
高度不能妨礙參觀人員視
線。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佈置開票所」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投票所改佈置為開票
所時，將投票所大門
關閉。

主任管理員督導工作人員將投票所改
佈置為開票所時，應公開為之，不得
將大門關閉。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選舉票開票
分配職務

檢票管理員

唱票管理員

記票管理員

選舉票開票分2組同時開票，每組4人

直轄市之開票所，
「分別先開市長與
市議員選舉票」，
最後再以1組進行里
長選舉票之開票。

先開選舉票

再開公投票

整票計票管理員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開票

開票作業程序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開票前向參觀民眾說明，開票結果
應以全部投票匭之選舉票開出後，
彙計之投（開）票報告表為準。

完成開票所佈置，宣布開票、開放民眾入場

開票前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
驗明封條及鎖鑰完好

拆封開鎖，「逐張」檢票、唱票、記票

每一投票匭開票完畢，向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整票計票並核對記票紙之票數

先辦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開
票，再辦理公民投票開票。

開票須亮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開票

開票期間民眾攝影注意事項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應予制止之行為 不服制止者
處理程序

1. 使用閃光燈、補光燈或其
他光源。

2. 攝影民眾或其所持有之器
材越過參觀席。

3. 攝影器材阻擋其他觀看開
票民眾視線。

4. 以言語、手勢等方式，指
揮、干擾或中斷開票作業。

5. 針對特定開票所工作人員
進行拍攝等行為時，致影
響開票程序進行或其他民
眾觀看開票過程時。

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不退出者
應請警衛人員予以留置
聯絡警察單位派員處理，

通報本會監察小組



注意：選舉票不得先整票後再行唱票或記票

投票匭啟封後，將選舉票逐張檢取，
立即轉交唱票員唱呼。



1. 選舉之唱票，應逐
張將選舉票中所圈
候選人之號次、姓
名高聲唱出。

2. 唱完票後將選舉票
交與整票計票員。

唱票缺失

1.開票未唱票
2.唱號不唱名



1. 選舉管理員每唱1票時，記票管理員應即在
選舉記票紙上各候選人號次、姓名及無效
票下方格內。按「正」字筆畫順序記錄，
每票1劃，每一「正」字5票。

2. 記票時每記1票應配合唱票員之唱呼，複唱
1次。

3. 每張選舉記票紙上端應註明該候選人號次、
姓名及無效票及記票紙張數。

4. 開票完畢，候選人與
無效票最後1張之記
票紙最後一個「正」
字下方，應記載該候
選人得票或無效票之
總票數。



1. 接到唱過之選舉票時，即按候選
人別及無效票等分類放置。

2. 利用時間將各類選舉票隨時清點，
以每100張為1疊，以便複算。

3. 全部計票完畢，會
同監察員分別複算，
並與記票管理員核
對無誤後，交由主
任管理員會同主任
監察員封包。



選舉人名冊 選舉票數(G）

發出票數(E） 用餘票數(F）

已投(C） 未投(D）

有效票(A） 無效票(B）





誤投選舉票匭之選舉票，仍屬有效投票
誤投選舉票匭之公投票，列入「已領未投票數」

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報告表（填寫示範）

600 20 620 0 620 120 740

580 25 605 0 605 90 695

20 1 21 0 21 5 26

7 0 7 0 7 2 9

500 35 535 0 535 155 690

誤投選舉票匭之公投票 1張，列入「已領未投票數」，
並包封於「已領未投票袋(誤投選舉票匭之公投票)」

僅填寫「各種類選
舉」之已領未投票
數

注意：誤投選舉票匭
之公投票，只須於
「其他有關事項」備
註即可。勿計入選舉
票數。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選舉票

開票完畢後之作業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填寫選舉投開票報告表

向參觀民眾宣布選舉開票結果

再包封選舉票，並放入選舉票匭加鎖，指派1位
工作人員看管，再進行公民投票開票。

張貼投（開）票報告表
注意事項:

選舉報告表1份密封後，先送至選務作業中心



投開票報告表副本交付與候選人或政黨代表

交付時間
自投（開）票報告表張貼後，至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全部離開投開票所以前。

得請求交
付之人員

推薦候選人之政黨及未受政黨推薦之候選人
所指派之人員應憑委託書領取。

領取份數
每一推薦候選人之政黨及未受政黨推薦之候
選人之領取，以1份為限。

副本填法
應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抄錄並校
對無誤或以事務機器複印後，由主任管理員
及主任監察員會同簽名並註記「副本」。

交付記錄
備具投（開）票報告表副本領取清冊，清冊
應載明政黨名稱或候選人姓名、指派人員姓
名與領取時



投（開）票報告表副本領取委託書



投（開）票報告表副本領取清冊格式



公投票開票
佈置開票所

點數唱票時，唱票、監票
人員站立或坐於開票桌後
方，以免阻擋參觀人員之
視線，使參觀人員均能清
楚看到點數唱票情形。

開票處與參觀席應用桌椅
等隔離，避免民眾進入，
高度不能妨礙參觀人員視
線。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公投票開票
分配職務

檢票管理員
3人

唱票管理員
3人

公投票開票分3組同時開票，每組6人
每一公投開票組其分配原則

先開選舉票

再開公投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開票

公投票開票作業程序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宣布開始公投票開票

查驗投票匭及開封

逐張認定無效票後，點數唱票並複算票數

逐張檢票、依案別及圈定內容分類

每一投票匭檢票完畢，向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一次開一個公投票匭，
分3組同時進行分案
分類及點數唱票。

填寫投（開）票報告表。
宣布開票結果，張貼投（開）票報告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公投票開票作業程序

注意事項重點

檢票

◼ 公投票分類時，檢票管理員應將公投票從公投票匭檢取出
來，交予唱票管理員於開票桌進行分類，不得將公投票由
公投票匭倒出或置於地面。

◼ 唱票管理員依公投案編號及圈定內容，將公投票放置於
「全國性公民投票第○案分類紙」之「同意票」、「不同
意票」、「無效票」區。開票桌前依案別張貼同意票、不
同意票、無效票標示文字。

◼ 誤投票匭之公投票，檢出後應予以集中保管。
◼ 每一投票匭檢票完畢後，應向參觀席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 開票應公開為之，不得於選舉票開票時進行公投票整票，以
及先整票再依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效票進行分類。

◼ 一次開一個公投票匭，分3組進行分案分類及點數唱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公投票開票作業程序

注意事項重點

無效票
認定

◼ 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於點數唱票前，依案別逐張認定
「無效票」區之公投票，並依認定結果分別放入分類紙之「同
意票」、「不同意票」或「無效票」區，不得由唱票管理員逕
行認定無效票。亦不得於公投票點數唱票完畢後，始一併予以
認定。

點數
唱票

◼ 無效票認定完竣後，唱票管理員分別點數「同意票」、「不同
意票」及「無效票」區之公投票數，於點數時唱出「全國性公
民投票第○案同意票1票、2票、……、100票」，將同意票每
100張為1疊，以橡皮筋固定，101票起續唱「同意票1票、2
票、……、100票」以此類推，唱至同意票唱票完畢，將同意
票數填入「同意票」區下方「同意票數欄」。不同意票及無效
票之點數、唱票及填寫方式，亦同。點算完畢之公投票應置於
桌面。

◼ 唱票管理員應面對參觀席進行點數唱票。
◼ 點數唱票時如發現為無效票，仍須經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

員認定後放置於無效票區，再續行點數同意票。不同意票之點
數、唱票，亦同。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公投票開票作業程序

注意事項重點

複算
◼ 公投票「同意票」、「不同意票」及「無效票」均點算

完畢後，由唱票管理員會同監察員分別複算。

誤投
票匭

◼ 所有公投票匭開票完畢後，將誤投票匭之公投票，依公投案編
號及圈定內容，計入該公投案之「同意票數」、「不同意票數」
及「無效票數」。無效票應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
之。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開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執行開票職務時，為
便宜行事，將選舉票
檢集成疊後交由唱票
管理員唱票，並未依
規定將選舉票逐張檢
取，且民眾質疑唱票
速度太快。

主任管理員應熟悉開票作業流程，工
作人員如未依規定進行各項程序時，
立即更正，請其依規定進行。

唱票管理員唱票時，主任管理員、主
任監察員、監察員應注意有效、無效
之認定是否正確，如有未符合規定之
認定，應立即予以更正。

選舉票屬有效或無效，
未依規定圖例認定。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開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投開票報告表，兩組
候選人得票數，顛倒
記載。

主任監察員於投開票報告表簽章前，
應確實核對主任管理員所填候選人得
票數是否正確無誤。

某開票所工作人員於
開票進行中，因個人
生理需求於中途離開
開票所，事後引發作
票疑慮。

1. 工作人員於開票過程須角色互換，
須上洗手間或其他重大事故，應
告知現場民眾並由相關人員遞補
其職務，避免在場民眾質疑。

2. 投票所紀錄簿須詳實記載每一階
段異動原因，並由所有監察員簽
名認證。



檢票員

檢票員
檢票員唱票員

唱票員

唱票員

主任
管理員

主任
監察員

監察員

監察員

公投
第7、10、13、16案

公投
第8、11、14案

公投
第9、12、15案

誤投公投
票匭之
選舉票

誤投公投
票匭之
公投票

公投票場地、人員與佈置說明

公民投票開票作業程序表

注意：如有10案公投案，第3個票匭先進行前3案公投
票之點數唱票，俟後再進行第10案公投案的點數唱票。



主任管理員宣布開始投票
唱票員向民眾展示公投票分類紙

公投第7案 公投第8案 公投第9案

開票桌前，依按別張貼同意票、不同意票、
無效票、誤投公投票匭之公投票等標示文字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
查驗投票匭及開封

注意：一次開一個票匭



檢票管理員檢取公投票後
交由唱票管理員依案分類置於分類紙

公投第7案 公投第8案 公投第9案
誤投公投
票匭之
選舉票

誤投公投
票匭之
公投票

誤投票匭之公
投票、選舉票
檢出後，先予
以集中保管



每一投票匭檢票完畢
向參觀席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
逐張認定無效票-1

公投第7案 公投第8案 公投第9案



公投第7案 公投第8案 公投第9案

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
逐張認定無效票-2



無效票認定完竣後
唱票管理員 進行點數唱票

於點數時逐張唱出「全國性公民投票第○案
同意票1票、2票、……、100票」

注意：將同意票每
100張為1疊，圈選
內容朝外，以橡皮筋
固定，以此類推。



點算完畢後
由唱票管理員會同監察員分別複算

公投第7案 公投第8案 公投第9案



公投
第7、10、13、16案

公投
第8、11、14案

公投
第9、12、15案

誤投公投
票匭之
選舉票

誤投公投
票匭之
公投票

⚫ 三個公投票匭開票完畢後
將誤投票匭之公投票依其公投案號次與圈選內容計入該公投案

⚫ 誤投公投票匭之選舉票，列入已領未投，包封於公投票處，並於
公投票投開票報告表其他有關事項記載



⚫ 三個公投票匭開票完畢後
將誤投票匭之公投票依其公投案號次與圈選內容計入該公投案

⚫ 誤投公投票匭之選舉票，列入已領未投，包封於公投票處，並於
公投票投開票報告表其他有關事項記載



投票權人名冊 公投票數(G）

發出票數(E） 用餘票數(F）

已投(C） 未投(D）

有效票(A） 無效票(B）





第7案

第8案

…
..

第15案

第16案

300

260

260

400

200

260

240

100

500

520

500

500

10

30

20

10

510

550

520

510

0

1

0

1

510

551

520

511

1000

1000

1000

1000

490

449

…
..

…
..

…
..

…
..

…
..

…
..

…
..

…
..

…
..

480

489

誤投公投票匭之公投票，仍屬有效投票
誤投公投票匭之選舉票，列入「已領未投票數」

僅填寫「各公投案」
之已領未投票數

注意：誤投公投
票匭之選舉票，
只須於「其他有
關事項」備註即
可。勿計入公投
票數。

公民投票投（開）票報告表（填寫示範）

誤投公投票匭之選舉票 3張，列入「已領未投票數」，
並包封於「已領未投票袋(誤投公投票匭之選舉票)」。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開票

開票完畢後之作業

6:00
↓

7:30

7:30
↓

8:00

8:00
↓

16:00

16:00
↓
結束

整理場地回復原狀
檢查有無投開票物品遺漏

將選舉票、公投票等護送至區公所

工作人員簽退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開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投開票報告表記載
之候選人得票數、
有效票數、無效票
數或用餘票數等，
與實際票數不符。

主任監察員於投開票報告表簽章前，
應確實核對主任管理員所填票數是否
正確無誤。

開出票數與領票數
不符。

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應督導所有
工作人員確實核對選舉人身分，正確
發票，嚴禁選舉人攜出選舉票，如有
開出票數多於或少於領票數，應在投
開票報告表其他有關事項欄內記載。



投票前一日 投票日
「開票」時

曾有之缺失態樣與預防

選舉票與公投票相
互裝錯票袋。

票袋粘封後，主任
管理員、主任監察
員未於封口處簽章。

1.選舉票與公投票票袋，應以不
同顏色色紙製作，以便於區別。

2.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於包
封選舉票與公投票時，應檢查
票袋種類與封袋種類是否相符，
確認無誤後立即粘封封牢，並
於封口處簽章，不得以訂書機
裝訂。

選舉票與公投票裝
在同一票袋。

票袋沒粘封。

市長用餘票錯裝入
市議員用餘票封袋。



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
包封袋圖例

尼龍袋:(黃色)
各類包封袋裝入尼龍袋
後，以尼龍繩綑綁袋口，
送至區公所後，取出選
舉人名冊袋、 投票通知
單袋，再以束帶束緊袋
口簽封。



尼龍袋：(粉紅色)
3案大總包袋裝入尼龍袋後，以尼龍繩綑綁袋口，送至區公
所後，取出投票權人名冊袋、投票通知單袋，再以束帶束
緊袋口簽封。
註：投開票所公投票每3案裝入同一尼龍袋，依序為(第7-9
案、第10-12案、第13-15案、...)，投票通知單袋、投票
權人名冊袋，請統一放置於第1袋(第7-9案)之尼龍袋內，
公投如有第16案，該案之大總包袋則單獨裝入第4個尼龍袋
中。

公投票投開票所
包封袋圖例



第二堂

有效票及無效票之認定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1.圈選2人以上，同時圈選同意不同意。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公投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同意或不同意。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公投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公投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選舉票與公投票無效票認定

選舉票與公投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公職選罷法§63.§64.§3
公投法.§24





1. 選舉票有無效情事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察員依法認定並應當場為之。

2. 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
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公投票）應為
有效。

3. 不得於其他選舉票全部唱票完畢後始一併予以認
定。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效票之認定(選舉票)

監察員 監察員
監察員



1. 公投票有無效情事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
察員於點數唱票前，依案別逐張依法認定，不得
於公投票點數唱票完畢後始一併予以認定。

2. 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
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公投票）應為
有效。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效票之認定(公投票)

監察員 監察員
監察員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
有效票圖例

參閱手冊94頁-98頁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1）

說明：圈選於某
一組或某一候選
人或政黨號次上
空白格內者，應
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某一
組或某一候選人或
政黨欄各格內，能
辨別為圈選何組或
何人或何政黨者，
應屬有效票。

說明：
同（2）理由。

（1） （2） （3）

無效票有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2）

說明：
同（2）理由。

說明：
同（2）理由。

說明：
同（2）理由。

（4） （5） （6）

無效票有效票



說 明 ： 同
（ 2）理由。

說明：
同（8）理由。

（7） （9）（8）

說明：雖部分圈選於某
一組或某一候選人或政
黨欄各格之內線與選舉
票邊緣之間。但能辨別
為圈選何組或何人或何
政黨者，應屬有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3）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
同（8）理由。

說明：
同（8）理由。

說明：雖部分圈選於相
鄰組或候選人或政黨共
用空間。但能辨別為圈
選何組或何人或何政黨
者，應屬有效票。

（10） （12）（11）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4）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
同（12）理由。

說明：
同（12）理由。

說明：
同（12）理由。

（13） （14） （15）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5）

無效票有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6）

說明：圈選於相鄰組
或候選人或政黨共用
空間，且部分圈印加
蓋於某一組或某一候
選人或政黨欄格線上，
仍能辨別為圈選何組
或何人或何政黨者，
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某一組
或某一候選人或政黨
欄格與選票邊緣之間，
且部分圈印加蓋於欄
格線上，仍能辨別為
圈選何組或何人或何
政黨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一組
或一個候選人或
政黨而圈二圈以
上能辨別圈選何
組或何人或何政
黨者，應屬有效
票。

（16） （18）（17）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
同（18）理由。

說明：
同（18）理由。

說明：
同（18）理由。

（19） （20） （21）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7）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因疊折反
印之圈選痕跡，
能辨別係摺票時
所疊折反印者，
應屬有效票。

說明：使用選舉機
關製備之圈選工具
圈選，縱然僅部分
印出，仍能辨別為
圈選何組或何人或
何政黨者，應屬有
效票。

說明：
同（23）理由。

（22） （23） （24）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8）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同
（23）理
由。

說明：在原圈位
置重複圈蓋或圈
後移動形成二圈
者，應屬有效票。

說 明 ： 同
（ 26 ） 理
由。

說明：沾染印泥而
留於選舉票之痕跡，
非客觀上顯然可以
認定係按指印，亦
非符號，且仍能辨
別為圈選何組或何
人或何政黨者，應
屬有效票。

（25） （26） （27） （28）

無效票有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有效票認定（9）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
無效票圖例

參閱手冊99頁-103頁



不用選舉委員會
製發之選舉票者，
應屬無效票。

（1） （2） （3）

說明：不加圈
完全空白者，
應屬無效票。

說明：同時圈選二
組或二個候選人或
政黨以上者，應屬
無效票。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1）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2）
（4） （5） （6）

說明：
同（3）理由。

說明：
同（3）理由。

說明：圈選於相鄰組或
候選人或政黨共用空間，
且圈印加蓋於欄格線外，
不能辨別為圈選何組或
何人或何政黨者，應屬
無效票。



（7） （9）（8）

說明：圈選後加
以塗改另行圈選
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後加
以塗改者，應屬
無效票。

說明：簽名者，
應屬無效票。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3）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4）
（10） （12）（11）

說明：圈選後加
以簽名者，應屬
無效票。

說明：蓋章者，
應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後加
以蓋章者，應屬
無效票。



（13） （14） （15）

說明：按指印者，
應屬無效票。

說明：
同（13）理由。

說明：
同（13）理由。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5）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6）
（16） （18）（17）

說明：圈選後加以
按指印者，應屬無
效票。

說明：
同（16）理由。

說明：
同（16）理由。



（19） （20） （21） （22）

說明：圈選
後記載任何
文字者，應
屬無效票。

說明：劃寫
符號者，應
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後
加以劃寫符號
者，應屬無效
票。

說明：將選
舉票任何一
角撕破致不
完整者，應
屬無效票。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7）



（23） （24） （25）

漏印關防之選舉票
為無效票。

說明：將選舉票
污染致不能辨別
所圈為何組或何
人或何政黨者，
應屬無效票。

說明：不用選舉
委員會製備之圈
選工具圈選者，
應屬無效票。

有效票 無效票
公職人員選舉

無效票認定（8）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圖例

參閱手冊104頁-107頁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
內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不
同意欄內，能辨別圈
選同意或不同意者，
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
及同意不同意欄相接
格線，能辨別圈選同
意或不同意者，應屬
有效票。

（1） （2） （3）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1）

無效票有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2）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不同
意欄及編號欄相接格線，
能辨別圈選同意或不同
意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格
線與公投票邊緣之間，
能辨別圈選同意或不同
意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不
同意欄格線與公投票
邊緣之間，能辨別圈
選同意或不同意者，
應屬有效票。

（4） （5） （6）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共
用空間，能辨別圈選同
意或不同意者，應屬有
效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不同
意欄共用空間，能辨別
圈選同意或不同意者，
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二次以上，
能辨別圈選同意或不
同意者，應屬有效票。

（7） （8） （9）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3）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同（9）理由。 說明：同（9）理由。 說明：有一圈選位置於圈選
欄內，另一圈選位置於編號
欄內，能辨別圈選同意或不
同意者，應屬有效票。

（10） （11） （12）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4）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有一圈選位置於同
意不同意欄內，另一圈選
位置於主文欄內，能辨別
圈選同意或不同意者，應
屬有效票。

說明：疊折反印之圈選
痕跡，能辨別因摺票致
疊折反印者，應屬有效
票。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或同意
不同意欄內，僅部分印出，
能辨別係使用選舉委員會製
備之圈選工具圈選者，應屬
有效票。

（13） （14） （15）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5）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共用空
間，並切於相鄰圈選欄格線，
但未逾越相鄰圈選欄格線內，
能辨別圈選同意或不同意者，
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格與
公投票邊緣之間，且部分
圈印加蓋於欄格線上，仍
能辨別為圈選同意或不同
意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或不
同意欄格與公投票邊緣
之間，且部分圈印加蓋
於欄格線上，仍能辨別
為圈選同意或不同意者，
應屬有效票。

（16） （17） （18）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6）

無效票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編號欄內，且
部分圈印加蓋於同意或不同
意欄格線上，仍能辨別為圈
選同意或不同意者，應屬有
效票。

說明：在圈選欄或同意
不同意欄內重複圈選或
圈選後移動形成二圈者，
應屬有效票。

說明：沾染印泥而留於公投
票之痕跡，非客觀上顯然可
以認定係按指印，亦非符號，
且仍能辨別為圈選同意或不
同意者，應屬有效票。

（19） （20） （21）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7）

無效票有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圖例

參閱手冊108頁-112頁

◼ 注意：公投票有無效情事者，主任管理員應
會同主任監察員於點數唱票前，依案別逐張
依法認定，不得於公投票點數唱票完畢後始
一併予以認定。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1）

有效票 無效票

（1） （2） （3）

說明：未圈選完全空白者，
應屬無效票。

公投票無選舉委員會關
防者，應屬無效票。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
之公投票者，應屬無
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2）

有效票 無效票

（4） （5） （6）

說明：同時圈選同意及
不同意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同（4）理由。 說明：圈選位置全部於
圈選欄及同意不同意欄
外，不能辨別同意或不
同意者，應屬無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3）

有效票 無效票

（7） （8） （9）

說明：同（6）理由。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共用
空間，並跨越相鄰欄格線，
致不能辨別圈選同意或不
同意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不同意欄
共用空間，並跨越相鄰欄格
線，致不能辨別圈選同意或
不同意者，應屬無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4）

有效票 無效票

（10） （11） （12）

說明：圈選後加以塗改
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後加以塗改，
另行圈選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簽名者，應屬無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5）

有效票 無效票

（13） （14） （15）

說明：圈選並簽名者，
應屬無效票。

說明：蓋章者，應屬無
效票。

說明：圈選並蓋章者，
應屬無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6）

有效票 無效票

（16） （17） （18）

說明：按指印者，應屬
無效票。

說明：同（16）理由。 說明：同（16）理由。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7）

有效票 無效票

（19） （20） （21）

說明：圈選並按指印者，
應屬無效票。

說明：同（19）理由。 說明：同（19）理由。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8）

有效票 無效票

（22） （23） （24）

說明：圈選並加入任何
文字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劃寫符號者，應
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並劃寫符號
者，應屬無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9）

有效票 無效票

（25） （26）

說明：撕毀公投票致不
完整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污染公投票致不
能辨別所圈選為同意或
不同意者，應屬無效票。



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10）

有效票 無效票

（27） （28）

說明：未使用選舉委員
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
者，應屬無效票。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或同意不
同意欄內，僅部分印出，不能
辨別係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
圈選工具圈選者，應屬無效票。



結語

程序明確再求速度
熟讀手冊認定準確
小心翼翼票數正確
避免漏失請多詢問
早出晚歸注意安全



課程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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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全國性公民投票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